
臺北市立麗山高中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校園防疫計畫 

學生及家長版 

 
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10年 8月 18日北市教體字第 1103075263號函辦理，於 110年 8月 27日訂定 

  

                                         

學生健康管理 

一、量測體溫與體溫過高流程處理： 

(一)每日測量三次體溫，入校前、中午及放學前，將體溫紀錄於校內建置的表單之中。 

(二)上學前請於家中先自行量測體溫，若額溫超過 37.5℃、耳溫超過 38℃者，不入校， 

並依以下流程進行： 

1.請主動通知導師或學務處，以利監測後續健康狀況。 

2.建議到醫療診所就診或在家休息，避免外出。 

  (三)每班配發一支額溫槍，請衛生股長或導師保管，用於全班量測體溫使用。 

  (四)在校期間若體溫37.5度以上者，學校將安排學生在健康中心隔離等候區觀察及評估。 

評估一段時間後耳溫達38度以上者，將立即通知家長將學生接回家或送醫就診。 

二、注重身體健康與保持良好衛生習慣，落實勤洗手、咳嗽禮節，減少群聚活動。 

 

 

校園開放規定 

一、為因應及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家長及訪客上課期間原則上不開 

放入校。但經學校認定有入校必要者（包含志工家長、廠商或洽公民眾等），在入校前 

至少應完成疫苗第一劑接種且滿 14日，始得進入校園。疫苗第一劑接種未滿 14日或 

未接種者，首次進入校園服務前，應提供 3日內抗原快篩或 PCR檢測陰性證明，之後 

每 7天快篩一次。 

二、凡進入校園之人員，除按照本校門禁管理作業流程要點辦理訪客登記外，並依據防疫指 

引掃描 QR Code進行實聯制登記、量測體溫及消毒雙手，在校園內應全程佩戴口罩， 

若有發燒症狀或身體不適者，一律禁止進入。 

三、爲兼顧民衆生活品質活動空間需求，於整體防疫措施規範下，每週二至週五上午 6時至

7時及下午 6時至 9時，週六下午 1時至 9時，週日為上午 6時至下午 9時；其餘不開

放。週六上午為本校校隊訓練時段，為降低接觸風險，恕不對外開放使用。學校戶外操

場及戶外運動場地（如籃球場）供校外民眾使用，室內區域一律不開放，請勿擅自進

入。 

四、為了避免與校外民眾接觸產生感染風險，在校學生七點前請勿到校，最晚於下午六點前

離校，若有特殊活動需假日或夜間留校進行，請依規定填寫申請表，指導老師必須全程

陪同進行活動，避免接觸校外民眾，以確保學生人身安全。 

   

 

 



校園防疫規定 

一、本校已於開學前進行校園環境消毒，召開防疫會議，訂定校內防疫指引，確認防疫物資 

    充足。 

二、在校期間，除飲食(水)外，皆全程配戴口罩，若無故脫下口罩屢勸不聽者，依指揮中心 

及學校獎懲規定處理。 

三、各班每日清消學習環境：每班將配置酒精與稀釋漂白水噴瓶，每日針對教室、學習場域 

等常用空間進行衛生清潔及消毒至少一次。 

四、教室開放冷氣使用時，對角線窗戶需打開約 15公分，保持空氣流通。 

五、用餐防疫措施與流程： 

(一)用餐時段將固定於教室個人座位進行，暫不得於校園其他地方用餐。南棟一樓除打菜 

區外，用餐區暫封鎖不開放使用。 

(二)本校已為每位同學準備一套防疫隔板，用餐時皆須使用，並請珍惜使用。若有自備隔

板且符合教育部規定，亦可自行攜帶，本校合作社亦有代售防疫隔板。 

(三)午餐仍以桶餐打菜方式為主，各班需配置固定的 2位配膳同學以及固定的抬餐同學， 

於配膳前洗手清潔、戴口罩與髮帽。 

(四)鼓勵同學訂購學校桶餐、自行攜帶便當(可使用校內蒸飯箱)或至合作社購買，校內送 

餐/送貨人員、提供之餐食皆有固定流程進行檢核，在防疫上較為安心。 

(五)仍可至南棟一樓購買單日膳食，亦配置 2位配膳同學與志工家長。建議可攜帶有蓋的 

便當盒，並請同學依照規劃之路線打菜。 

(六)用餐期間不交談、不共食、不共飲，用餐完畢請清潔與消毒桌面與隔板。 

(七)飲水機每月定期消毒，不以口就飲飲水機。 

 

 

課程防疫規定 

一、一般課程暫不跑班，於原班上課為主。研究方法、專題研究、多元選修、自主學習與社 

團活動等，需採「固定人員、固定座位」原則，可進行跨班授課。 

二、禁止跨校實體課程，暫以線上授課為主。 

三、因須落實全程配戴口罩，運動、吹奏/演唱類、烹調等課程/活動仍須戴口罩。 

四、學校體育課程：開放籃球、手球、排球單人練習；個人器材設備，如球拍、手套、腰 

帶、護具、瑜珈墊等不得互相借用；另需全程佩戴口罩。游泳課程維持暫緩實施。 

五、日前暫停校外戶外活動/教學申請，非上課期間亦不允許校外師資進入校園進行授課。 

六、申請防疫假： 

(一)為避免接觸感染而需事先申請防疫假，一次為期兩週，最晚於每周五 12點前申請下 

   兩週防疫假，原則不接受臨時申請。防疫假不列入出缺席紀錄，不影響全勤。 

(二)申請防疫假須登入系統進行線上申請，將紙本假單列印出來，填寫事由，家長同意書 

及假單經家長簽名後，送導師審核。經導師與家長聯繫確認無誤後，核章逕送學務處 

生輔組，再依規定陳送校長核可。 

(三)為了規劃兩週防疫假在家線上學習課程，原則不接受以日或節為單位申請防疫假。 

(四)為了維護學生受教權，防疫假期間請依班級課表進行線上同步或非同步學習，不得遲 

    到早退，未參加線上課程者，登錄線上課程學習紀錄，以作為日後學習評量的參考依 



   據。也請同學遵照教師規定於期限內完成作業及評量。若有困難，務必及時向老師提 

   出，以免影響課程學習。 

(五)學校重大考試部分(期中及期末考)仍以到校實體考試為主。 

(六)防疫假期間為了維護自身安全，中途不得回校(包含上課及放學後)，違反避免接觸的 

   請假事由。未遵守規定經查證屬實，未到課部分以曠課登記，本學期不得再請防疫 

   假。 

 

圖書館開放規定 

一、圖書館討論室、閱覽區、線上學習區採間隔座位開放，K書中心等團體空間於防疫期間 

    暫時關閉。 

二、考量段考前學生讀書場所需求，K書中心暫定於定期考查前開放，但須事先申請並填寫 

表單，間隔安排固定坐位，並依疫情發展調整入館人數限制。 

 

 

其他 

一、學校大型活動暫採線上辦理或停辦，會隨疫情滾動修正，請隨時留意校網首頁公告。 

二、防疫指引滾動式調整，依照疫情指揮中心相關規定公布後，每兩週修正。 


